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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Owen過去並未處理過香港國安
法案件

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月在判詞指，
這次是高等法院首次處理勾結外國勢力的
罪名，涉多項具爭議性的議題，包括控罪
的犯罪行為和意圖等，討論或涉及分析如

何在維護國家安全，及保障言論自由之間取得平
衡，認為Tim Owen可協助法庭處理。這是法庭准
許Tim Owen作辯護的主要理據。但Tim Owen的
專長並非香港國安法，他亦不是本地法律下涉及危
害國安罪行的專家，過去亦沒有處理過香港國安法
的經驗，又如何能夠為法庭帶來獨特、有益的觀點
和審視角度？法庭以此為由批准Tim Owen參與
案件辯護，在理據上顯然難以令人信服。

香港國安法以中文為文本，Tim
Owen並不能全面理解國安法條文

國安法是全國性法律，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制定，法定語文以中文為主體，Tim
Owen並非以中文為母語，但相關條文卻以
中文為主，即是他可能連全面理解國安法

條文的能力都沒有，甚至要本地律師支援。他連文
本都未能完全理解，如何為法庭提供有益有建設性
的觀點？這等如一名華人律師，如果不懂英文，那
麼能夠在英國法院打官司嗎？

香港國安法需指定法官審理，而Tim
Owen並無處理香港國安法經驗，缺少
專門的知識參與案件辯護

香港國安法要求指定法官審理，指定
法官審理國安案件是因為審理相關案件需
要有專門的知識，更要求法官對法例有完

整、準確的理解，這樣就不可能所有法官都具有相
關的能力和經驗。既然法官要指定，辯護律師當然
也不可能中門大開，什麼人也能辯護，同樣需要對
國安法有全面的掌握和認知，對法例認同和尊重。
Tim Owen能否符合相關要求令人質疑，也是律政
司反對其作辯護律師的原因。

外籍律師可能主力引用外國法例、案
例，未必回歸香港國安法文本，損害
國安法的實施和權威

Tim Owen在辯護時相信會主力引用
外國的法例、案例作辯護，未必會回歸到
香港國安法的文本，屆時審訊隨時由一場

審理黎智英違反國安法的案件，變成一場針對國安
法條文的案件，辯護方將不斷引用各種外國案例來
否定以至攻擊國安法，藉此讓黎智英脫罪。

黎智英案涉及大量國家機密，且有外
國勢力介入，外籍律師參與不利於審
訊的公平公正

黎智英案絕非一般的國安法案件，他
多年來擔當外國勢力的代理人，與外國政
客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案中更可能牽涉到

大量的國家機密，在關係到國家安全的案件上，外
籍律師在角色和利益上都存在衝突，讓外籍律師參
與國安法案件，在法庭上引用外國案例對國安法侃
侃而談，指手畫腳，這是對國安法的挑戰，也不利
於審訊的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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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獲法院批准聘
用英國御用大律師為其
辯護，惹來各方質疑決
定。 資料圖片

【大公報訊】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勾結
外國或境外勢力案將於12月1日開審，黎智英早
前申請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代表抗辯，獲高院
首席法官潘兆初批准。律政司不服決定提出上
訴，案件以書面形式處理，上訴庭於9日頒布判
詞駁回律政司上訴，維持原本決定。

律政司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唯一官方語言
是中文，英文版本僅供參考，而且法例下的國
家安全概念，與中央政府及香港的社會、政治

環境及憲法等息息相關。來自海外的法律代
表，或對中央及香港的獨特背景沒有充分理
解。考慮到Tim Owen的專長並非香港國安
法，他亦不是本地法律下涉及危害國安罪行的
專家，因此他不能為法庭帶來獨特的審視角
度。

黎智英倘罪成可囚終身
據了解，黎智英先後涉及多宗案件，大部

分案件已審結完畢，現只餘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案件待審。黎智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
件，他除了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罪、串謀作出一項或一連串傾向並妨礙司法
公正的作為之外，他與《蘋果日報》相關的3間
公司亦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等罪名，案件已
排期於今年12月1日在高等法院審訊，黎在該案
所面對的控罪，若定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律政司：海外律師審視角度不符本地國安

梁振英：國安問題豈要「國際標準」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近日在社交平台發

文質疑法庭決定，形容是 「荒誕決定、荒誕理
由」 ， 「世界上還有沒有比這更荒誕的事？」

梁振英表示，黎智英被控的不是一般罪
名，而是串謀勾結外國勢力，這種案件竟然可
以由外國大律師代表出庭；更荒誕的是，法官
駁回律政司上訴時，表示准許英國律師代表黎
智英，「有利國安法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邀請
英國人為中國香港 「發展」 國家安全法律了。

梁振英引述傳媒報道指，上訴庭強調 「國
安法於2020年6月生效，法例實施初期，本港法
學理論應該以堅實的基礎發展，反映本港堅守
法治，並採用國際間的司法標準……。」 對
此，梁振英連番質疑：香港沒有 「堅實的基
礎」 ？香港在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上要 「用國
際間的司法標準」 ？如果英國的大法官用他們
的 「司法標準」 ，開口要我們放人（這是遲早
的事），我們就放人了？

梁振英指出，二十大報告關於香港和澳門
的部分提到， 「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
平，完善特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
還有 「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堅定道路自信、理
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能刻舟
求劍、封閉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
化。」

梁振英其後又發帖說，上訴庭其中一個理

據是 「採用國際間的司法標準」 ，這不僅是允
許英國大律師打國安法案件，更是赤裸裸地邀
請西方國家的 「法學專家」 大合唱，干預黎智
英的 「串謀勾結外國勢力」 案。

湯家驊：英國這方面沒「獨特經驗」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指出，

在法律原則上，由於國安法是一項很特殊的法
律，有其地區敏感性，每個國家或地區的類
似法例，都需要因應文化、政治、歷史背景
的不同有相適應之處，所以如果說在執行時要
「引證其他地區的法律原則或方式」 ，未必適

合。
湯家驊提到，一般而言法院批准海外大狀

接案，大多基於相關人士在特定範疇有獨特的
經驗而香港沒有，不過套用在國安法上，英國
現時沒有全國的國安法律，而目前在國會審議
的國安條例遠比香港國安法嚴苛，所以不明白
他們有何 「獨特的經驗」 。 「英國國安法對於
香港國安法的執行，沒什麼好參考之處。況且
香港國安法只有中文版，沒有英文版，就算有
英文都只是非官方翻譯。外國律師解讀條文時
會有困難，就算依賴本地律師，都未必幫到他
們深入了解條文內容。」

馬恩國：澳洲已不容英律師出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

指出，現時澳洲、新西蘭等地都已不容許英國

的大律師到當地出庭，主因是這些地區都尊重
自己的法律獨立形象，體現自己法律獨立的政
策，以及對本土所培養出的法律人才有信心。
至於英國判例方面，他認為，目前英國甚至所
有普通法國家的判例都可以在香港取得，所以
這也難以說得通。

對於原訟庭或上訴庭都指黎智英案牽涉國
安法第29條勾結外國勢力，以及多項具爭議性
的議題，認為Tim Owen可協助法庭處理，馬
恩國亦不同意。他質疑， 「難道香港大律師就
看不懂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嗎？香港法院就必
須要英國外聘大律師來幫法院導讀嗎？」

黃汝榮：其他國家做法不應成參考
退休裁判官、大律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

系講師黃汝榮日前指出，「預期Owen為黎辯護時
所引用的案例，將會沒什麼實用價值、十分學
術性的。原因是諸多違反外國國安法的案件，
案中細節是禁止公布的，故不會納入案例的書
籍中。換言之，Owen引用的案例將不會是一些
『深層次』的案件，Owen只會刻意引導香港法官
朝學術性的方向，偏頗考慮香港國安法！」

黃汝榮說，Tim Owen若以外國案例做辯
論基礎，將對香港國安法的發展形成惡劣影
響。 「香港國安法任何時候都應將 『保障國家
安全』 作為首要目的和出發點，不應與外國的
國家安全價值觀接軌，其他國家的做法不應也
不能成為參考。」

▲▲國安法法定語文國安法法定語文
以中文為主體以中文為主體，，
TimTim OwenOwen能否全能否全
面理解條文面理解條文，，令人令人
關注關注。。

何必一步登􀎠0􀎡？

龍眠山

美國加息壓力紓緩，內地優
化防控疫情措施，為全球市場帶
來樂觀情緒，港股昨日飆升逾千
點，衝上萬七關口。與股市一起
上升的還有市民對香港進一步推
動放寬措施的熱切期待，要求取
消 「安心出行 」 及將入境檢疫
「0＋3」 改為 「0＋0」 的聲音再度

響起。
在疫情下鬱悶了快三年，誰

不渴望盡快恢復正常生活？然
而，渴望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
回事。現實就是病毒變異有其自
身的邏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
移。香港每日仍有5000多宗確診個
案，公共醫療體系仍然承受着壓
力，一次過取消防疫措施顯然不
切實際。特區政府在推動放寬方
面穩紮穩打，循序漸進，不走回
頭路，這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也是最務實的做法。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現行
「0＋3」 政策下，香港經濟活力不

斷獲得釋放。入境旅客持續增
加，國際盛事接二連三，尤其是

香港復辦國際七人欖球賽期間，
一共有六萬多人次湧入大球場，
人人興高采烈，這是 「香港回來
了 」 的宣言。特區政府在維持
「口罩令 」 和 「紅黃碼 」 制度

下，能放寬時就放寬，近日又落
實入境黃碼人士的 「團進團出」
政策，並承諾研究減少入境客核
酸次數、直至以快測取代核酸檢
測的可行性，這將吸引更多旅客
來港，刺激經濟增長。

在放寬入境檢疫方面，還有
沒有其他的選項？有人提出，
「0＋3」 未能盡如人意，但眼下香

港也不宜一步就跨到 「0＋0」 ，這
中間或許有調整的空間，譬如可
不可以視實際情況改為 「0＋2」 甚
至 「0＋1」 ？值得大家探討。

防疫和發展經濟不可偏廢，
如何以最小代價取得最大效益，
考驗特區政府管治能力，也考驗
香港社會的韌性。全港市民愈是
配合特區政府的抗疫政策，香港
在復常之路上就會走
得愈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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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法治自信 不必以洋為尊
壹傳媒黎智英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

的案件，排期下月一日開審。高院上訴
庭日前駁回律政司上訴，准許黎智英委
聘外國大律師，一石激起千層浪。表面
看，這是外籍律師能否介入香港國安法
案件的問題，實則關乎對香港法治的信
心、對「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在今時
今日的香港，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自信。

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過去一直有
聘請外籍大律師出庭辯護的傳統，原因
是一些外籍大律師在部分案件上具有本
地同行不具備的知識和經驗，聘請洋大
狀有助法庭作出更合適的審訊。但就黎
智英案件而言，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這是香港國安法落實後，香港法
庭首次處理勾結外國勢力的案件。香港
「一國兩制」 獨一無二，香港國安法與

外國國安法也有不同之處，外籍大律師
從未有這方面的經驗。本港大律師在這
方面雖然也是 「初哥」 ，但對香港國安
法和有關背景的理解肯定深入過外籍律
師，既然如此，聘請外籍大律師的理據
何在？

其次是語言問題。香港國安法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以中文為文本，雖

然也有英文文本，但並非官方譯本，只
可參考，涉及到字眼含意的分歧時，以
中文本為準。外籍大律師不懂中文，也
不懂廣東話，無法理解香港國安法的全
文及背後的法律邏輯。請一位不懂中文
的外國大律師，如何能為法庭提供有建
設性的觀點？英國法庭審案時，諒也不會
容許只懂中文的中國律師出庭辯護吧。

其三，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4條有關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從
各級法院的法官中指定若干名法官，負
責審理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國安法要
求指定法官審理，原因是有關案件具有
特別性、專業性，並非隨便哪個法官都
可以勝任。同樣道理，對於涉及國安法
案件的辯護，同樣需要專業知識，不是
任何律師都可以參與，否則只會影響審
訊的質素。黎智英聘請的外籍大律師沒
有打過這方面的官司，無法證明其有這
方面的專業知識。香港若任由一位 「零
經驗」 的外國大律師出庭為被告辯護，
只會讓人看笑話。

最重要的是，黎智英不是一般被
告，他涉及案件也不是一般的案件，而
是涉及勾結外國勢力，外國律師理當避

嫌，否則會有利益衝突。這是一般常
識，黎智英不可能不懂。然而，香港有
一千多名大律師，不少是精英級別的
「金牙大狀」 ，黎智英千不挑、萬不

選，偏偏要聘請外籍大律師，動機何
在？黎智英的背後是外部勢力，他聘請
的外籍大律師，勢必在法庭上大量引用
外國案例，有將案件國際化操作的嫌
疑，進而博取反華勢力呼應、炒作。有
人質疑，如果這樣，該案件的辯論或會
變成歪曲和抹黑香港國安法的舞台，這
並非沒有根據。

說到底，司法屬於一個國家的主
權，能不能請外籍律師並不是由被告說
了算，因為主權高於所謂 「人權」 。特
別是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大是大非問題
上，香港更要堅守原則立場。事實上，
在國際法治排行榜上，香港排名與英國
相當，常常高於美國。近日的香港法律
周活動，再次彰顯香港法治水平得到世
界公認。香港不必妄自尊大，但也不要
妄自菲薄，更不要 「以洋為尊」 ，法治
自信是我們應有的態度。 「外國月亮更
加圓」 、 「外國律師更擅打官司」 的觀
點，早就應該丟入廢紙簍了。


